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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担保额度调

剂及年度预计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下述担保无反担保，且属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范围内的担保事项，为2025年度预计担保事项额度调

剂及担保进展。

● 额度调剂：担保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担保人：公司全资孙公司广

州华佳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佳软件”）。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 其中， 为广州佳都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智

通”）、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之源”）、广州华佳软件有限公司、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科”）、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技术”）、广州佳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众联”）、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电子”）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分别提供不超过12,000万元、5,000万元、1,000万元、

15,000万元、2,600万元、900万元、9,000万元的担保；为佳都智通、华之源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

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申请授信分别提供不超过77,000万元、9,000万元的担保；为佳都

智通、佳都电子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分别

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的担保；为佳都技术、佳众联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申请授信分别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的担保；为佳都智通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的担保；为佳都智通向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20,000万元的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0.44亿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佳都智通、华之源、重庆新科、佳都技术、佳都电子截至2024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尚在履行中的担保金额为81.78亿元（包括银行授信

担保金额76.13亿元、厂商信用担保5.65亿元），其中，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40.44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

余额39.39亿元及厂商担保余额1.05亿元）， 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比例为53.22%。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各公司的授信和担保额度可在年度授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现因

公司全资孙公司华佳软件业务需要，公司在年度授信担保范围内，将佳都智通的0.60亿元担保额度调剂给华佳

软件。 担保形式为本公司为华佳软件提供担保。 调剂后担保明细如下表：

序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原计划银行担保额度

（含已生效未到期额度）单位：亿

元

调剂后银行担保额度（含已生

效未到期额度）单位：亿元

担保额度变动单位：亿

元

1 广州佳都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45.00 44.40 -0.60

2 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13.50 13.50 0.00

3 广州华佳软件有限公司 0.50 1.10 +0.60

4 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17.00 17.00 0.00

5 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 5.50 5.50 0.00

6 广州佳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1.15 1.15 0.00

7 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 0.05 0.05 0.00

8 山东佳都恒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04 0.04 0.00

9 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50 6.50 0.00

10 长沙佳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16 0.16 0.00

合计 89.40 89.40 0.00

注：根据经审计的2024年年报数据，华佳软件最近一年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佳都智通最近一年资产负

债率为70%以上。

（二）本次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孙公司佳都智通、华之源、华佳软件、重庆新科、佳都技术、佳众联、佳都电子（以

下合称“授信申请人”）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公司拟分别为佳都智通、华之源、华佳软件、重庆新科、佳都技术、佳众联、佳都电子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

签署的《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12,000

万元、5,000万元、1,000万元、15,000万元、2,600万元、900万元、9,000万元。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责任期间为《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广州

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

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都智通、华之源的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分别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拟为佳都智通、华之源与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署的主合同（《授信额度协议》

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项下债务

的履行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77,000万元、9,000万元。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合

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都智通、佳都电子的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分别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拟为佳都智通、佳都电子与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在债权确定期间发生的主债

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10,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

下的借款期限届满/债权人对外承付/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贴现票据到期/主合

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应收账款到期日 (债务人付款日)/商业汇票到期/借款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展期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主合同项下债务及主债权提前到期之日/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子公司佳都技术、佳众联的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分

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拟为佳都技术、佳众联与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签署的主合同（包括签订

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

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租借合同以及其

他文件）而产生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1,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

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对外承付/履行担保义务/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债权到期或提前到

期之次日起三年，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都智通综合授信需要， 近日公司与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公司拟为佳都智通与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主合同（所有银行融资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

度不超过10,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融资业务的保证期限单独计算，为自

具体融资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融资合同提前到

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3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都智通综合授信需要， 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公司拟为佳都智通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主合同（《授信额度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补充包括但不

限于展期合同、该合同中“授信额度续做”条款中的原授信合同，如果该合同项下签有单笔协议，单笔协议也属

于主合同范围）项下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

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担保事项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于公司2025

年4月9日、2025年5月8日分别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佳都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55594580F，成立日期：

2004年1月7日，法定代表人：冯波，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2号佳都智慧大厦709房，注册资本：95,

000万元。佳都智通是国内领先的智能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服务商，业务涉及轨道交通智能化、智能化产品集成、

网络及云计算产品集成与服务业务。 在轨道交通智能化领域拥有多项专利及一线城市的成功应用案例，主要

产品包括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屏蔽门系统、综合监控系统。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783,145.29万

元、总负债643,367.5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640,416.96万元，流动资金贷款1,000.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139,043.38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668,408.15万元、 营业利润18,770.0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

402.18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830,943.94万元、 总负债690,816.27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688,

330.83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79,000.0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139,412.12万元；2025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392,540.59万元、营业利润558.6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87.00万元。

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54523254G，成立日

期：2003年9月26日，法定代表人：冯波，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30号之一1801房自编1803，注册资

本：25,100万元。华之源主要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公安通信系统、专用通信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解决方案等。截

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70,359.71万元、总负债302,925.16万元，其中流动负债301,439.14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200.0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53,991.7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387,616.28万元、 营业利润19,

670.2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190.32万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393,324.67万元、总负债319,

884.9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318,465.08万元，流动资金贷款600.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58,103.52万元；

2025年半年度营业收入132,795.55万元、营业利润6,808.0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296.34万元。

广州华佳软件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WX5018，成立日期：

2018年6月4日，法定代表人：冯波，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金隆路37号1518房，注册资本：3,921.57万

元。 华佳软件主要从事轨道交通相关系统开发、设备销售与制造；工程技术研究；技术服务与开发；集成电路及

软件开发；建筑劳务分包。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76,306.94万元、总负债49,314.21万元，其中流动负

债48,341.52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26,992.73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30,925.44万元、营业利润13,

099.41万元、净利润12,245.86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91,393.87万元、总负债60,536.91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59,632.78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100.00万元， 净资产30,856.96万元；2025年半年度营业收入21,

149.42万元、营业利润4,102.30万元、净利润3,864.24万元。

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ATHL7B，成立日

期：2017年1月13日，法定代表人：熊剑峰，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谢家湾正街53号11-7，注册

资本：60,000万元。 重庆新科主要业务为从事网络及云计算产品集成与服务业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

产为309,514.95万元、总负债233,950.24万元，其中流动负债233,931.39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75,

564.70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358,767.14万元、营业利润4,672.04万元、净利润3,888.14万元。 截至2025年6

月30日总资产为267,939.73万元、总负债191,308.5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91,294.09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

净资产76,631.13万元；2025年半年度营业收入131,341.32万元、 营业利润1,265.56万元、 净利润1,066.43万

元。

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955065498，成立日期：2006

年10月31日，法定代表人：肖钧，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30号之一1801房自编1804，注册资本：15,

000万元。 佳都技术主要业务为从事网络及云计算产品集成与服务业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63,

266.18万元、总负债147,085.6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47,085.62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16,180.56万元；

2024年度营业收入277,702.55万元、营业利润658.47万元、净利润581.30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

170,232.47万元、总负债153,987.3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53,987.39万元，流动资金贷款200.00万元，净资产

16,245.08万元；2025年半年度营业收入78,263.13万元、营业利润84.74万元、净利润64.52万元。

广州佳众联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8132264U， 成立日期：

1999年11月8日，法定代表人：刘佳，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2号佳都智慧大厦407房（仅限办公）

（不可作厂房使用），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佳众联主要业务是IT运维服务、IT基础架构外包服务、网点运营

服务等。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3,141.85万元、总负债16,778.75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6,778.75万元，

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16,363.10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8,037.96万元、营业利润1,696.74万元、净利润1,

259.56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31,168.71万元、总负债14,519.1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4,519.18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100.00万元，净资产16,649.54万元；2025年半年度营业收入10,389.52万元、营业利润248.83

万元、净利润286.44万元。

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Y1A4U86，成

立日期：2021年8月11日，法定代表人：李家涛，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30号之一1801房，注册资本：

12,000万元。 佳都电子系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成立的集中采购平台，承担公司各类项目的设备材料采购等。

主要业务为从事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25,185.48万元、总负债213,111.45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212,773.36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12,074.03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65,132.63万元、

营业利润560.37万元、净利润380.70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为240,049.68万元、总负债227,475.9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227,150.16万元，流动资金贷款100.00万元，净资产12,573.70万元；2025年半年度营业收

入58,249.46万元、营业利润674.28万元、净利润499.66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2,000万元人民币

（二）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华之源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

（三）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华佳软件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华佳软件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万元人民币

（四）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5,000万元人民币

（五）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技术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2,600万元人民币

（六）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众联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900万元人民币

（七）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电子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9,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一）至（七）的担保协议均为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共同主要

条款如下：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

费用。

4、保证期间：《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

广州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

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八）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77,000万元人民币

（九）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署的关于华之源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9,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八）及（九）的担保协议均为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主要条

款如下：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及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

所有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

（十一）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电子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十）及（十一）的担保协议均为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主要

条款如下：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

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

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4、保证期间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贷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5）若主合同为贴现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6）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7）若为保理业务项下主债权的，自保理业务项下应收账款到期日(债务人付款日)之次日起三年。

（8）若为商业汇票贴现、商业汇票质押业务项下主债权的，自商业汇票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9）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权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合同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无须征得保证人同意有权就主债权履行期

限签署展期合同。

（10）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主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

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主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债权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

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二）公司与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技术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万元人民币

（十三）公司与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签署的关于佳众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十二）及（十三）的担保协议均为公司与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主

要条款如下：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

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

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

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

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

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十四）公司与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包括根据主合同所发生的垫款)、利息、复息、罚息、执行程序

中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

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融资业务的保证期限单独计算，为自具体融资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融资合同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3年。

（十五）公司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20,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95.05亿元（包括已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银行授

信担保89.40亿元、 厂商信用担保5.65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125.08%；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尚在履行中的担保金额为81.78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金额76.13

亿元、厂商信用担保5.65亿元），其中，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40.44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余额39.39亿元

及厂商担保余额1.0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53.22%。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

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佳都科技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佳都科技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华之源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3、佳都科技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华佳软件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4、佳都科技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5、佳都科技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技术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6、佳都科技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众联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7、佳都科技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电子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8、佳都科技与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9、佳都科技与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签署的关于华之源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0、佳都科技与华润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1、佳都科技与华润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电子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2、佳都科技与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技术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3、佳都科技与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签署的关于佳众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4、佳都科技与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5、佳都科技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智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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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2025年9月2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169,652,168 29.22

2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75,826,646 16.88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5,621,100 8.63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58,524,012 1.46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40,884,678 1.02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592,093 0.74

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26,995,549 0.67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2,031,991 0.55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8,975,894 0.47

1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高分红股票管理

组合

18,510,786 0.46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169,652,168 29.22

2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75,826,646 16.88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5,621,100 8.63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58,524,012 1.46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40,884,678 1.02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592,093 0.74

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26,995,549 0.67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2,031,991 0.55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8,975,894 0.47

1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高分红股票管理

组合

18,510,786 0.46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76�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5-064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4 － 2025/10/15 2025/10/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1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并经过公司2025年8月26日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3,136,72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7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80,533,243.7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4 － 2025/10/15 2025/10/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有期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17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7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

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0.153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股息0.153元人民币。

（4）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17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3-88181888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76�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5-066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七期科技创新债券(可

持续挂钩)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发行公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巨石集团有

限公司在2024年年度股东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的期间内，在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可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范围内，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以一次或分次形式发

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在内的本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方式包

括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定向发行。

近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七期科技创新债券(可持续挂钩)，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募集资金

已于2025年9月26日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七期科技创新债券(可持续挂钩)

简称

25巨石MTN007

（科创债）

代码 102584108 期限 3年

起息日 2025年9月26日 兑付日 2028年9月26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0亿元

发行利率 2.04%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簿记管理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2025年度第七期科技创新债券 (可持续挂钩) 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

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3233证券简称：大参林公告编号：2025-059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等7家控股子

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42,5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12,5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

元）

425,75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2.31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近日，公司就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授信机构

担保类型 反担保情况 期限

公司

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6,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5,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许昌大参林保元堂药店连锁有限公

司

2,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5,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分行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3,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分行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大参林(浙江)医药有限公司 1,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佛山市大参林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2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连带责任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合 计 42,500 - - - -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预计

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不超过77.65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本次担

保为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戚培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100553163520Y

成立时间 2010-03-24

注册地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樟江西路与丹霞山路交叉口向北50米路东

注册资本 25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药品及相关商品的零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564.51 40,872.92

负债总额 21,426.16 25,736.71

资产净额 16,138.34 15,136.21

营业收入 18,287.17 36,742.53

净利润 1,002.14 1,447.23

（2）许昌大参林保元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许昌大参林保元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51%

法定代表人 戚培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000761681867Y

成立时间 2003-12-26

注册地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五郎庙社区居委会仓库及东侧办公楼一层整层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药品及相关商品的零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60.78 9,054.74

负债总额 6,587.31 6,747.45

资产净额 2,573.46 2,307.29

营业收入 7,213.45 13,742.58

净利润 266.17 11.22

（3）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戚培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100MA456G1F4G

成立时间 2018-05-03

注册地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樟江西路与丹霞山路交叉口向北50米路东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药品及相关商品的配送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539.30 82,867.95

负债总额 59,822.15 79,941.92

资产净额 3,717.15 2,926.03

营业收入 74,331.53 138,804.01

净利润 791.11 -41.07

（4）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林显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900MA5KE2QW3X

成立时间 2016-09-13

注册地 玉林市仁东镇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仁厚路与康旺路交叉口(2号楼二楼206-211号房）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药品及相关商品的批发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807.20 66,806.43

负债总额 50,029.65 47,192.23

资产净额 20,777.55 19,614.20

营业收入 46,498.16 10,0418.03

净利润 2,163.34 4,390.42

（5）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林显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400796808952U

成立时间 2006-11-29

注册地 梧州市长洲区商贸大道51号1区1幢B-1四楼、五楼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药品及相关商品的零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336.75 34,671.99

负债总额 23,229.24 23,927.75

资产净额 12,107.51 10,744.24

营业收入 25,223.83 55,194.33

净利润 1,363.26 1,859.88

（6）大参林(浙江)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大参林(浙江)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87.36%

法定代表人 陈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2MA7DYC0K3X

成立时间 2021-12-23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洋溪街道新安江路969号2号楼4层4-2

注册资本 10404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药品及相关商品的批发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48.16 6,711.07

负债总额 5,586.58 5,727.38

资产净额 1,211.57 983.69

营业收入 6,286.03 14,163.31

净利润 -167.11 -558.64

（7）佛山市大参林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佛山市大参林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吴国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MA55W9CB6F

成立时间 2021-01-20

注册地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琴湖社区科帆路1号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药品及相关商品的批发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539.21 73,551.11

负债总额 109,563.37 63,832.92

资产净额 8,975.84 9,718.19

营业收入 20,311.74 -

净利润 -742.35 -245.5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期限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担保金额合计42,500万元人民币，担保范围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

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子公司并未提

供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42,5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系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

战略，被担保方为公司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运作效率，同意对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目前各子公司经营正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25,7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52.31%。

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5-05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 ）召开日期：2025年10月

24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24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24日

至2025年10月2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 √

2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次股东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录互联网

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加本次股东会并投票，本公司将使用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

A股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登记过境内手机号码的A股自然人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

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网址：https:

//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

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

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H股股东请查

询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H股相关公告。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088 中国神华 2025/10/21

(二)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于2025年10月21日（星期二）或该日以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执以送递、邮

寄或传真方式送达至本公司，回执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

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

证。

六、其他事项

(一)�现场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二)�本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邮政编码：100011）

(三)�本公司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

股东会通告。

(四)�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10)5813� 1088

传真：(010)5813� 1814

电子邮箱：ir@csec.com

(五)�备查文件：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9月30日

附件：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2.�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回执

附件1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会议主席（注1）或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0月2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A股账户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委托人A股股东账号或一码通账号：

受托人姓名：

(委托会议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人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会议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会议主席时，可不填)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2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会议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如委托会议主席以外人士为代表，请将“会议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拟委派代表的姓名。 受托人必须

亲身出席会议。 如未填写姓名，则视同委托会议主席为代表。 如委托会议主席投票，可不填写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

电话和签名。

2.�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作出投票指示。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除非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另有指示，否则除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通知所载决议案外，受托人亦有权就正式提呈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3.�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委托人或委托人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授权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

印章，或经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署。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

权该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4.� A股股东最迟须于股东会召开时间24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他

授权文件送达、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号神华大厦A座1003室，邮政编码100011，传真(010)5813� 1814，电子邮箱ir@csec.com，方为有效。

5.�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回执

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1）（姓名/公司全称）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东。 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委

派代表）于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在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举行的中国神华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股东账号

日期（年/月/日）

联系方式

拟提问的问题清单（可另附）

注：

1.�股东中文姓名或法人股东公司全称请用正楷字体填写；股东名称须与本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载的名称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请于2025年10月21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送递、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交回中国神华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神华大厦A座1003室，邮政编码100011，传真

(010)5813� 1814，电子邮箱ir@csec.com。

证券代码：600267� � � � � � �证券简称：海正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56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他克莫司胶囊《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公司药品他克莫司胶囊已通过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他克莫司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0.5mg、1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B2450594、CYHB2450593

通知书编号：2025B04548、2025B04549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84386、国药准字H20083039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相关情况

他克莫司胶囊主要适用于预防肝脏或肾脏移植术后的移植物排斥反应。 治疗肝脏或肾脏移植术后

应用其他免疫抑制药物无法控制的移植物排斥反应。 原研药他克莫司胶囊由Astellas� Pharma� Co.

Limited研发。 目前，他克莫司胶囊国内主要生产厂商有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

有限公司等。

据统计，他克莫司胶囊2024年全球销售额约为138,732.39万美元，其中国内销售额约为46,162.06

万美元；2025年1-6月全球销售额约为66,260.26万美元，其中国内销售额约为22,106.30万美元（数据

来源于IQVIA数据库）。公司他克莫司胶囊2024年销售额约为15,433.33万元人民币，2025年1-6月销售

额约为10,072.28万元人民币。

2024年12月5日，国家药监局受理了公司递交的他克莫司胶囊一致性评价申请。截至目前，公司针对

该药品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约6,144.39万元人民币。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

支持力度，因此公司的他克莫司胶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上述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

场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25-059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电子”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213,823,341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4.33%。 三安电子本次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其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529,250,

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43.60%。

●三安电子及其控股股东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

量为1,470,456,88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9.47%。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两家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657,450,000股，质押股份约占两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44.7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本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三安电子的通知，其将质押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77,500,000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三安电子

本次解质股份（股） 77,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3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5

解质时间 2025年9月26日

持股数量（股） 1,213,823,341

持股比例（%） 24.3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529,25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6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61

2.三安电子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根据实际需求确定股权质押融资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安集团及三安电子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解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解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三安集团 256,633,542 5.14 128,200,000 128,200,000 49.95 2.57 0 0 0 0

三安电子 1,213,823,341 24.33 606,750,000 529,250,000 43.60 10.61 0 0 0 0

合计 1,470,456,883 29.47 734,950,000 657,450,000 44.71 13.18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略有差异。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25一040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或签约单体15亿以上重大项目：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或签约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工期 项目金额

1. 中铁二十四局、中铁十六局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 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南京

枢纽（江北地区）剩余工程和南京北站地方配套同步实施工

程施工总价承包SYMZQ-02SG、SYMZQ-03SG标段

2191

日历天

49.30

2. 中铁十八局、中铁建电气化局

临哈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施工总价承包招标

LEKNSG-3、LEKNSG-9标段

914

日历天

34.32

3. 中铁十五局

新建合浦至湛江铁路 （广东段） 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HZGDSG-2标）

1310

日历天

27.66

4.

中铁城建、中铁建设、中铁二十五局及其

他方（联合体）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项目二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1770

日历天

38.61

5. 中国铁建和中铁建设联合体 沙特国王大学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搬迁项目

1000

日历天

81.12

6. 中铁十一局

新建长沙至赣州高速铁路湖南段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招标

（CGHNZQ-4标）

1826

日历天

34.67

7. 中铁十六局

新建长沙至赣州高速铁路云贵厦联络线等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招标（CGLLXSG-1标段）

1826

日历天

22.65

8.

中铁二十局、中铁十四局及其他方（联合

体）、中铁十二局、中国铁建大桥局

新 建 长 沙 至 赣 州 高 速 铁 路 江 西 段 CGJXZQ-2 标 段 、

CGJXZQ-7标段、CGJXZQ-8标段、CGJXZQ-10标段施工总

价承包

1826

日历天

104.20

9. 中铁二十三局、中铁十四局、中铁十六局

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铁路站前工程JPZQ-3标段、JPZQ-6标段、

JPZQ-7标段

1333

日历天

60.85

10. 中铁十四局及其他方（联合体）

G92杭州湾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 （甬

舟高速公路复线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TJ1标段

1672

日历天

36.45

11. 中铁十六局

G2531杭州至上饶高速公路 (杭淳开高速公路)杭州中环至浙

赣界工程(杭州段)第TJ10标段

1096

日历天

20.87

12. 中铁建设

新建北京至天津滨海新区铁路宝坻至滨海新区段天津机场站

站房及相关工程施工JBZF-3标段

1034天 15.80

13. 中铁二十二局 富裕至嫩江至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FJSGZQ-2标段 914天 15.36

14. 中国土木及其他方（联合体） 坦赞铁路（坦桑尼亚至赞比亚）激活项目 约3年 88.51

项目金额合计 630.37

项目金额合计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例（%） 5.91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